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囗 同 书 (补充协议条款 )

甲方 (采购人):临高县中医院

乙方 (供应商):江西海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

经 叩乙双方协商决定 :就项 凵名称 :临 高县 中医院中医老年病科医疗 设备采购项 口 (项 凵编

号:HNHGT⒛⒛ 139)原合同书有效,修改内容如下 :

原合同第三内容为 :(三、付款时间、方式及条件 :货 物验收合格后 ⊥0个 I作 日内凭等额发票攴

付合同金额的 10幽。)

协商决定修改为:(三、付款时间、方式及条件 :货 物验收合格后 10个 I作 H内 凭等额发票攴付

合同金额的 95%。 剩余 5%作为质量保证金,仪器使用满 1年后无质童问题 lO个 I作 凵内倒清 )

方执 2 份,乙方 l份 ,采购代

甲方 :

地址 :

乙方 :

地址 :

联系人; 周先生

联系电话:089828284904

贝长告号:   2201025909022104630

开户行: 工行临高县支行

加 加 年 p月 ≡墅日
(采购代理机构声明:本合同标的

最后报价的内容一致。)

漩 咖 枷 愫 儿

联系人: 含先生

联系电话: 0898-31338908

账号: 1502250209300214873

开户行 :∶ I∶ 行南宀进贤李渡支行

%勿 年~￡L月 冫孓日
合同主要条款内容与谈判文件、响应文件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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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代理机构 :

Ⅱ 加 年」匕~月Ⅰ型匕日

本合同


